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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导师抑或学位授予单位:
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到底归属谁

赵文政近照

赵文政1,张立国2

(1. 鞍山师范学院摇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鞍山摇 114007; 2. 陕西师范大学摇 教育学部, 西安摇 710062)

摘摇 要: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上的立场常常发生冲突,
暴露了现行制度体系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保护的缺陷。 尽管《著作权法》《学位法》《高

等教育法》等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进行了初步规范,但由于缺乏具体明确条款,导致学

生、导师和学位授予单位在实践中难以准确界定著作权的归属,产生现实执行上的不明确

性风险。 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作为三方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著作权归属愈加复杂。 在三方

博弈关系中,学生因缺乏资源、信息和法律意识,往往被迫放弃部分著作权以换取学术资

源或学位认证。 导师作为学术指导者,面临指导权与学生独立创作权之间的伦理冲突。
学位授予单位作为科研资源提供者和学术成果监管者,容易因过度干预而限制学生的学

术自由与创作自主性。 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各方权益分割必须建立在公正、透明的基础

上,在学术诚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明确学生的创作自主权和导师的学术贡献权。
其权属治理应当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法律归属进一步明确,在学生、导师和学位授予

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进行合约规范,创新知识产权与学术评价机制,实践道德规范

与法律制度的协同发展,从而为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制度完善提供理论支持与实

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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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成为学术界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1]。 在教育数字化及学术出

版环境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论文创作、存储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在开放获取平台的

推动下[2],博士学位论文不再局限于纸质出版,而是通过电子文献等新兴形式被广泛传播。 如此,就
带来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不确定性与冲突。 2024 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肖海林诉学生张术丹

未获同意擅自出版其博士论文,法院判定构成侵权。 然而,学界争议的焦点是法院判定结果是否忽视

了博士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中的原创贡献。 在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三方权利未达共识时,
“谁是真正的作者冶与“谁应掌控传播冶等问题彰显:导师通过合同或技术手段过度攫取控制权[3],学
校以资源供给为由将论文纳入职务作品管理[4],致使博士生在早期学术职业发展[5]过程中失去对其

成果的主动支配。 这些争议揭示了教育体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 虽然现有研究对职务作品、委
托作品等的著作权归属进行了广泛讨论[6],却忽略了“教育性目的冶对权利分配的影响。

基于上述图景,本研究将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视为以博士生独创性为核心的“教育性资产冶,采
用博弈理论深度解析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三方的利益纠葛,通过伦理框架揭示各方权利义务及

学术诚信的价值,全面审视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

二、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学理基础与现实风险

以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三方博弈关系为核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
下简称《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结合知识产权理论与学术自由原则,对博士学位论文的

著作权归属进行学理探讨。 其中,《著作权法》界定了创作主体与权利归属,《学位法》《高等教育法》
规定了学位授予单位对学术成果的管理权,这些现有法律规范构成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博弈展

开的学理基础。 然而,理论上还需要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概念、属性以及权利归属的学理边界与

现实风险加以明确。
(一)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概念与属性

博士学位论文的著作权是指博士研究生在特定学术指导下独立创作、体现原创性智力成果所形

成的法律权利。 作为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集中体现在对学术创新成果的激励与保

护上。 著作权在学术成果保护中的地位既特殊又关键,不仅关系个体创新权益的实现,也涉及学位授

予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和学术共同体规范的制度规制。 博士学位论文因其鲜明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贡

献特征而具备显著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表现为选题、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对前人成

果的实质性超越与创新[7],符合法律上保护文学、科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表达和思想呈现要求。 《著
作权法》对博士学位论文的保护范围明确限定于独创性表达层面,体现了其在保护个体创新权益与

维护公共学术空间之间的价值平衡。
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学理属性界定,首先要确认其作为博士研究生个人智性创构的原初性地

位,然后才能考察其与既有属性分类范式之间的张力关系(见表 1)。 就“职务作品冶而言,《著作权

法》要求具备的“履行本职工作冶法律要件,系以“雇佣—指挥冶链条为内核,但博士生与学位授予单位

之间并无劳动法意义上的从属性,论文撰写也非履职内容,故不符合“职务作品冶生成前提;就“委托

作品冶而言,导师的学术指导属于培养性、非交换性扶助,其意图在于促进学生原创,而非通过合同对

研究成果取得支配性利益,难以满足“以接受委托为条件冶的法律构成要素;至于“合作作品冶,尽管导

师在研究路径与方法上提供必要投入,但二者的创作心智并未发生表达层面的法律交融,不具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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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所要求的共同创作意图与对作品整体表达的不可分割性[8]。 基于此,博士学位论文显然在法律

属性上应被定位为一种以博士研究生为唯一直接著作权主体的特殊原创作品,与职务、委托及合作作

品三大范畴之间存在原则性区隔,如此方能充分彰显博士学位制度对独立创新与个人学术人格的根

本保障。

表 1摇 博士学位论文与三类著作权客体差异识别矩阵

类别 / 客体 博士学位论文 职务作品 委托作品 合作作品

创作主导性
以博士生的研究设计

与原创表达为核心

创作目的、题材、技术

路线由用人单位预设,
作者受岗位职责约束

受托人依据委托合同

完成,对创意与内容

拥有受限自主权

多名作者共同决策

并投入实质性创作,
贡献相互交叉

利益期待

学术声誉与学位资格

的获得,经济收益非

核心

单位对成果具有使用

与收益预期,经济价值

导向突出

委托方就成果使用与

收益拥有合同预期,
受托人获取报酬

各作者对发表、署名

及潜在收益具有共

享期待

权力控制
原则上归博士生,学

校仅有限管理

通常先天归属于单位,
作者仅享署名权等

依合同约定转移或共

享,委托方常享优先

控制权

共同共有,对外许可

与处分需全体作者

合意

成果可替代性 低 中至高 中 低至高

(二)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逻辑框架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法赋予创作者对其原创作品的专有权利。 我国《著作权

法》《学位法》和《高等教育法》等多重法律共同构成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逻辑框架。 其中,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强调著作权原则上属于实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9],然而第十八条对职务作品的

界定却引发对博士学位论文是否属于“职务创作冶的法律争议。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学位

授予单位对其教学科研成果享有自主处置权[10],但未明确学位授予单位与研究生之间的著作权归属

问题,《学位法》仅界定了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授予学位的必要条件,未涉及具体著作权归属,导致法律

适用的不确定性[11]。 在司法实践中,“清华大学秦开怀教授诉毛苗案冶强调论文的非典型职务作品属

性,法院倾向学生为论文主要著作权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王欲知诉高晓蓉案冶则判定导师的学术

指导不足以获得合作作者资格。 这些判决虽为个案,却共同揭示了法律规范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

归属问题上的模糊性,凸显三方博弈下亟须法律明确界定以降低现实风险并回应伦理诉求。
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国际法律研究中,《美国法典》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初始归属属于

作品作者冶 [12],意味着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通常明确赋予论文实际创作者———学生本人[13],但“工作

雇佣关系冶下的作品归属于雇主,即学位授予单位是否享有博士学位论文版权在实践中引发争议,如
在“周诉芝加哥大学案冶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裁定学位授予单位需通过明确合同而非默认权利来获

得署名权。 德国版权和相关权利法规定“作者始终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冶 [14],强调自然人作者本位,
博士学位论文原则上归属学生;在“德马斯诉列维茨基案冶中,法院认定导师虽提供指导,但未直接参

与创作过程,不具备共同作者资格。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明确规定,一旦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有形

形式固定下来(即写出来或记录下来),就自动拥有其版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其学院条例中规

定:“只有当论文研究全部或部分由学生完成,且学生获得学院管理的基金的经济支持或论文研究全

部或部分使用学院在有版权限制的条件下提供的设备或设施进行时,学院才会保留论文版权所有权。
在其他情况下,著作权所有权应归学生所有。冶可见,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仅在特殊协议情形下,学位

授予单位才可获得其(部分)所有权。
(三)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现实风险

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现实风险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权属主体失真。 法律适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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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误判、曲解或泛化,导致著作权主体的制度认定发生偏离。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

规定,权属主体的界定应严格依据创作关系和实际贡献[15],非直接干预结果的“人冶不能成为作

者[16]。 导师或学位授予单位常将指导、资助误解为实质性创作参与,导致博士生的合法著作权主体

地位被削弱或否定。 这种失真风险不仅可能引发著作权侵权诉讼,还会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学术

原创激励机制。 (2)合约规制失灵。 学位授予单位、导师与学生之间合同约定的不明确,导致合同效

力弱化。 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使用合同的规定,
在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中,学位授予单位和导师通常处于优势地位[17],学生的法律地位较弱,使合同条

款模糊,导致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清晰,授权范围不明确,收益分配失衡。 这种失灵情况可能

导致合同效力被否定,削弱合同的制度价值,产生错配风险。 (3)行权边界失准。 学生、导师与学位

授予单位在行使相关权能时,因现行法律的概括性规定导致权利行使边界不清。 虽然《著作权法》赋
予作者多项专有权利,但在特殊情境下(如导师学术指导)法律并未对合理行使与侵权之间的界限作

明确规定,容易引发权利交叉或滥用。 实践中,导师或学位授予单位在未授权情况下行使署名权或修

改权,导致权利边界模糊[18],衍生法律纠纷。 (4)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责任确权失衡。
在著作权归属纠纷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通常权利主体

需提供初步证明责任。 然而,由于法律未对学生作为自然人作者的初始权属推定作明确界定,证明责

任分配模糊,导师或学位授予单位可凭借资源优势将责任转嫁给学生,导致学生承担不应承担的证明

责任。 这不仅扭曲了著作权法定归属的立法原意,也削弱了对原创主体权益保护的有效性。

三、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博弈过程

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博弈过程,在布迪厄“学术场域自治冶视野下,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

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界定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动态互动与选择策略,是各方权益驱动下的博弈

结果。 其中,法律制度为博弈主体的行为规范与权益诉求提供了制度参照框架,伦理学强调博弈过程

中主体行为的道德约束与责任归属问题。 由此,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博弈的核心不在于利益分割,而
在于通过教育性博弈过程调校权力张力,稳固博士生创作主导地位,维护学术场域自治,从而实现知

识生产与教育价值的双重正义。
(一)学生和导师之间的著作权博弈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制度关系具有复杂性。 根据《著作权

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创作作品的主体是作者,但若在研究过程中他者提供了实质性创作合作,则可

依据学术共同创作原理获得共同作者地位。 《伯尔尼公约》与《欧盟版权指令》均强调作者身份认定

须基于独创性及实际投入,美国也明确共同作者需对作品整体具有可识别贡献。 我国部分学位授予

单位根据《高等教育法》与本校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要求学生在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时将导师列为

共同作者,理由是导师对选题、实验设备及经费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导师在指导过程中

是否超出一般性学术支持,形成对论文关键内容的实际创作参与,成为争议焦点。 一些学位授予单位

在规章中明确要求,若导师仅提供一般性指导,不得要求署名权,但在实践中,导师地位与学术资源分

配不对等,往往导致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产生“导师署名是否越权冶的争议与纠纷。 教育部颁布的相

关规定虽然原则上强调指导教师的学术道德约束[19],但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统一评判标准,致使各方

对原创性与贡献度的认知产生偏差,尤其是当论文成果具有潜在转化价值时,双方对贡献认定的分歧

更加激烈。 学生与导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博弈,既关涉《著作权法》对作者身份的严格要求,也体现出

高等教育体制下学术权力分配的潜在张力,在实际操作中常引发复杂矛盾。
(二)学生与学位授予单位的著作权博弈

学生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制度关系,同样围绕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归属与使用权展开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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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根据《高等教育法》及《学位法》等的规定,学位授予单位享有对论文质量与学术规范的审核

权,并通过本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实施最终裁量。 然而,在许多学位授予单位的内部规章中,往往规定

学生应当将学位论文提交单位进行存档和公开,而涉及机密或重大科研成果者则须申请延迟公开或

保密处理。 美、英等国学位授予单位也存在类似要求,如《美国联邦版权法》对研究生论文的公开存

档有特定豁免,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法》也赋予大学对学位论文进行保管和阅览的法定权限。 然

而,学生作为创作主体,对论文享有完整著作权的主张,常与校方要求保存、传播乃至使用论文的制度

规定发生冲突。 一些学位授予单位在内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研究生上传论文至校级数据库后,单
位保留基于教学和科研目的的重复使用权限[20]。 此举在《著作权法》层面并非当然合法,需要结合

“合理使用冶或“法定许可冶的具体条件进行评估。 此外,若单位基于论文内容向合作企业进行技术转

让,是否应当征得学生的许可并给予合理补偿,也成为颇具争议的焦点,如陈律薇诉河北大学著作权

权属侵权案等。 最后,在保密协议与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方面,部分学位授予单位缺乏统一与透明

的程序,容易导致学生对其权利范围产生误解或无法有效维权,形成对校方举措的质疑与抵触。 事实

上,在《欧洲大学宪章 2020》等国际文件中,虽然强调应当建立学术生活公平公正机制[21],但在实际

操作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三)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的著作权博弈

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问题上的博弈,主要围绕导师的学术自由、论文指导

职责与单位对研究成果的管理权展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及《高
等教育法》的规定,导师不仅承担培养研究生的义务,还应遵守所在单位的科研及教学管理要求。 部

分学位授予单位在内部文件中明确规定,导师应当配合单位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与原创性进行审

查,必要时协助完成保密或延迟公开程序。 然而,导师通常在研究经费、实验平台及学术资源方面高

度依赖所属院校,一旦校方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导师在论文成果转化时配合相关利益

分配,导师能否保留对论文的署名权与使用权便成为潜在矛盾。 美国及欧洲的部分大学也在雇佣合

同或院系协议中规定,教授指导的学生研究成果通常归属单位所有或与校方共享[22],若导师需单独

利用论文成果申请专利或从事商业开发,则须事先向所在院系提交计划并取得许可。 此外,学位授予

单位往往拥有对外合作与成果推广的主导权,导师在对论文内容进行后续再利用时,与单位规定或已

有合作协议相冲突,则被认定为违反合同或学术制度。 在涉及大型科研项目或国家重大课题时,学位

授予单位更倾向强化对研究成果的统一管理,并往往援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具体相关条款进行

解释。 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上的博弈,并非单纯的个人学术声望争取,还关涉

学位授予单位对科研资源投入的合理回报和外部合作利益的获取,在具体制度关系界定上呈现多重

交叉与利益角力。
(四)源于三方博弈的权利归属分歧

第一,博士学位论文权利认定体现了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的相互制衡。 国际惯例普遍认定

学生为初始权利人。 美国、欧盟的相关法案强调学生独立创作的原则,若导师对论文创作有实质性贡

献,则可主张共同作者地位。 学位授予单位则依据《学位法》及内部规章要求论文归档与开放获

取[23]。 各方的权利边界因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博士学位论文的权利认定模糊,形成复杂的利益张力。
第二,法理交叉与权威博弈是导师与学生著作权纠纷的深层生成逻辑。 导师与学生著作权纠纷不仅

涉及著作权法与学位法的交叉,还与导师在学术共同体中的权威地位密切相关。 美国法对共同作者

的要求明确指出,导师的贡献需具备可辨识性[24]。 北京互联网法院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例表

明,导师的学术贡献是判定权利归属的关键,导师的权威不能自动转化为署名权,需依据实际贡献与

明确合意进行判断。 第三,多方合力与体制张力导致学术评价与知识生产边界的权利归属纠缠。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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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著作权归属的争议反映了教育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张力。 学位授予单位的科研管理应

确保学术自主,但过度的行政干预可能侵蚀学生的原创权益。 许多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强化学生的原

创性保护,学校只能在成果转化等方面要求共享。 国内的规章则在平衡学术自主与管理需求方面面

临挑战[25],合理分配成果收益、保护博士生学术自主已成为教育治理的共同议题。 第四,制度矩阵与

司法审视应为学位授予单位与师生著作权冲突的解决保驾护航。 司法机关在学位论文著作权纠纷中

通常以“谁原创谁享有冶为推定起点。 美国的案例表明,校方经费投入不足以剥夺学生的原创权利。
欧洲与日本的判例也表明,校方的参与必须与学术创作直接相关,否则不能主张署名权。 证据的充分

性、合同与协议的清晰性对厘清权利归属至关重要[26],缺乏明确证据会导致权利不确定,进一步激化

三方矛盾。 在三方博弈语境下,博士论文著作权归属的争议常被简化为“学生原创—资源投入冶的对

立,容易导致:(1)过度强调导师署名与收益,忽视导师的学术伦理职责;(2)过度看重高校投入,忽略

《著作权法》的严格规定。 为此。 本研究提出以“贡献可证性—合同清晰度—投入关联度—法理协

同冶为框架,批判性重构国外法律和判例,结合中国学位授权与科研评价设计合理的权利配置,以平

衡博士生、导师与高校的利益。

四、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伦理反思

在分析三方博弈的基础上,学术伦理强调在学术创作中尊重学生的创作自主性与原创性,知识产

权伦理关注在著作权归属中合理平衡个人创作与集体贡献。 在此,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博弈所引发的

伦理问题,以法学视角作为伦理反思的制度性背景,关注权力与利益不对称对主体道德责任的扭曲及

其对学术诚信的潜在侵蚀,从而形成对博弈行为的价值判断,揭示各方主体行为之间潜在的权力失衡

与伦理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一)权利与利益不对称衍生的伦理困境

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关系存在显著的权利差异,这种差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创性与著作权

归属的影响并非单向而简单的权利不对称。 导师作为学术权威,在研究主题的设定、理论指导与方向

把控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丰富的学术经验与理论敏锐性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高质量产出起到不可忽

视的作用。 然而,学生在科研过程中通常依赖导师的学术资源与经验支持,相较而言,导师对研究方

向与学术规范的严谨把控有时容易被误解为过度干预,进而引发学生对自主性的忧虑。 在这种情境

下,导师的学术权力的确需要审慎运用,以避免压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也应明确承认导师理论

指导在论文构建与质量保障方面的核心价值。 导师在具体教育指导情境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尤其

是在当前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压力下,导师经常面临论文发表与课题考核的双重压力。
部分中青年导师因考核指标宰制而不得不对学生的论文成果寄予较高期望[27],以此促进足够的科研

产出。 在此情境中,导师的指导行为实际上不仅体现出权力优势,更显示出学术生态中所处的被动与

压力叠加的弱势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体现为权力、利益与责任的复杂

不对称交织,权力的使用不仅源自学术权威,更涉及学术生产的共同伦理与制度约束。 然而,导生的

伦理关系具有其内在复杂性,绝非简单地表现为单纯的权利不对称。 实践中,导师与学生共同承担着

知识生产的伦理责任。 导师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深入指导,在大部分情形下是学术品质的重要保

障[28],其贡献理应却难以在著作权归属上得到合理体现。 同时,学生在创新性成果中的独特贡献也

亟须得到公平的认可。 这种伦理复杂性表现为法律与伦理制度鸿沟中双方的权利界限与责任边界裂

痕,难以实现导生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辩证平衡,威胁着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二)学术自主与道德义务的伦理风险

在博士学位论文创作过程中,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学术自主与学术指导责任之间存在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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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主性是学术界的基本原则,作为学术创作者,学生理应享有在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等方

面独立思考、自由探索与自主创作的权利。 然而,导师在为学生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框架、方法指导等

方面的学术创作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导师的角色不仅仅是学术资源的提供者,更是学术规范与学

术标准的引导者[29]。 美国加州大学认为,在伦理学上导师的责任是促使学生发展独立的学术能力,
同时保障学生在研究中的自由空间,以避免过度的干预和控制。 导师的学术指导不应成为学生创作

过程中的强制性力量,而应是协作与引导的过程。 过度指导削弱学生的自主性,使学生在学术创作中

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状况不仅违背学术自主性原则,也影响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和独立性。 从学术伦理

角度看,导师与学生之间应保持适当的界限,以确保学术自主与学术指导之间的平衡。 同时,学术自

主与道德义务的平衡也要求导师充分认识到其在学生学术成长中的道德责任。 导师的指导责任不仅

仅是传授学术知识,还包括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学术批判精神[30]。 这意味着导师需要在支持

学生学术探索的同时,尊重学生的原创性成果,并为其提供合理的学术成长空间。 导师在创作过程中

应避免对学生创作过程的过度干预,以免造成学术创作的功利化,或促使学生陷入学术从属关系,丧
失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信心。 在道德层面,导师必须意识到其学术指导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伦理

义务,必须尊重学生作为独立学者的权利与尊严。 导师应以尊重与支持为出发点,平衡学术指导责任

与学生学术自由,在保障学生学术自主的同时,发挥导师的引导作用。 这种平衡不仅能促进学生的学

术发展,还能为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奠定伦理基础。
(三)学术诚信与知识生产的伦理基石

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对学术诚信与知识生产具有深远的潜在影响。 学术诚信是学术共

同体的核心价值,任何关于著作权的纠纷或不公正的权利分配,都会破坏该基础[31]。 若学生的著作

权在论文创作过程中被无视或损害,会导致学术成果的不公正利用,从而损害学生的学术声誉与学术

自主;若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中的过度干预未能得到合理的法律规范,则会引发

学术权力的滥用,迫使学生依赖他人意见而削弱自身的创作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共同体的整体

信任和合作基础容易受到威胁,学术成果的质量与原创性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对知识生产的本质

与目的构成挑战。 学术诚信不仅要求对创作过程的尊重,也要求对学术贡献的公正认可,以确保每一

位学术参与者的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在学术共同体中,博士学位论文的创作既是个体的学术任务,也
是集体的知识生产活动,涉及导师的学术指导与学位授予单位的资源支持。 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实

现公平的权利分配,是保障学术诚信与推进知识生产的关键[32]。 著作权的归属不明确或不公,会导

致学术界内部的伦理危机,如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不对称被滥用,学术成果的原始性与作者的归属

问题被忽视或错误处理等。 这不仅会损害创作者的权益,还会妨碍知识共享与学术交流的健康发展。
为此,学术共同体应承担起道德责任,推动公平、透明的知识生产机制,确保每一位学术参与者都能够

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创造与研究。 这要求学术界在道德规范、法律框架与学术文化建设等方面形成

合力,推动学术诚信与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构建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系统。
(四)学术治理促进制度改革的伦理原则

学位授予单位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管理与支持机构,在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问题中的角色

充满伦理责任。 学位授予单位不仅提供科研资源与研究平台,还通过建立学术评价体系、制定科研政

策等方式深刻影响学生的学术发展[33]。 在著作权归属方面,学位授予单位应承担起保障学生学术自

主性与知识产权的伦理责任,为学生提供自主的学术环境,支持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创作。 在此过程

中,学位授予单位必须平衡资源提供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避免对学生创作过程的过度干预,确保

学生能够在无不当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进行学术研究。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规定学生授予大学的著作

权为有限的、非独占的、免版税的许可,且以电子形式复制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博士学位论文。 德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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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学要求学生允许复制和分发学术作品,以支持知识传播。 学位授予单位的伦理责任不仅关乎学

术成果的公正分配,也关系学生作为学者的成长独立性。 所以,应鼓励创新,尊重学生原创性成果,为
学生的学术表达与创作提供支持与保护。 在著作权归属中承载学术诚信与社会责任的学位授予单

位,应承担起促进学术伦理的责任,以确保博士学位论文等成果版权得到合法、合理的归属。 从社会

功能角度看,学位授予单位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单位,应主动在学术界推动创新研究的价值观[34]。
学位授予单位不仅提供专业支持,还通过制定政策,如《清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规定》,
促进学生学术独立性与创新意识。 学位授予单位应以学生学术自主与原创为基点,确保其学术创作

权利不受非法损害,如可以通过培养健康的学术文化,建立透明、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避免由利益干

扰而产生不公平的著作权归属隐患。

五、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治理路径

通过对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三方博弈与伦理反思中暴露的现实风险,伦理反思所揭示的道

德规范问题为权属治理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导向和道德约束,进一步体现为伦理与制度的深度

互动,以及制度与道德体系三方博弈的共同完善。 基于此,在权属层面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建议,
优化三方博弈的结构与产出。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的《学位法》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博士生

独立研究能力的要求并不与此类治理建议相冲突。 相反,权属治理旨在更好地厘清各方在论文创作

中存在的学术贡献与权益边界,以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对学生独立完成学术研究的否定或误解。 权

属治理并不意味着学生的研究主体地位被削弱或替代,而是进一步保障学生对自身学术成果的制度

权益,从而平衡学术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和促进博士学位论文创作的公平与创新。
(一)结构层面:权利归属法律框架的优化完善

针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模糊性与认定困境,应修订《著作权法》《学位法》及《高等教育

法》中涉及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相关条款,特别是要明确博士论文非典型“职务作品冶的法律

属性,厘清权属界定的模糊地带,为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权益分割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

据。 具体而言,《著作权法》应当增加明确条款,规定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原则上归属创作论文主

体———博士生本人;在导师仅提供确定性、关键性的学术创意、选题指导、方法创新或理论突破时[35],
可依条件通过署名权或共同著作权形式体现导师贡献。 在此基础上,《学位法》也应补充具体授权程

序条文,要求学位授予单位与学生及导师之间通过事先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议,界定各方在

论文研究、指导与支持过程中具体的贡献及著作权利,避免因结构性的程序模糊引发权益纠纷。 作为

具备授权性与自主性双重属性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界定其在博士学位论文知

识产权管理方面的授权界限与自主权限。 学位授予单位应在法律框架下自主建立透明且可操作的内

部管理规定,明确区分“实质贡献冶与“管理干预冶的界限,即仅在单位确实提供不可或缺的科研设施、
经费支持或技术资源时[36],方可依据自主管理规定主张著作权或使用权。 法律应进一步明确学位授

予单位不得以一般行政管理行为取代学术资源投入作为权属主张依据。 此外,学位授予单位还应建

立内部权益协调与争议处理机制,以充分保障博士生的学术自主权与导师的合法学术声誉,确保法定

自主性与授权程序相协调,防止因制度漏洞导致的权属认定纷争与学术自主性侵害。
(二)契约层面:合同管理与协议规范的实质合意

针对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中以契约强化著作权实施条例所产生的伦理风险,学位授予单位在制定

导师与学生合作协议时,必须以契约精神为核心,倡导一种“非交易性契约冶理念,以避免简单化为纯

粹的利益交换关系。 具体而言,协议应突出导师的学术指导角色,明确限定导师仅提供方法性与启发

性建议,而不能在研究成果方面构成实质性贡献。 这种协议不仅要明晰导师不得因“深度参与冶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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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署名作者身份,更需清晰界定导师和学生间学术互动的伦理义务边界,区分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
事实上,“指导行为并非共同创作,指导关系与作者身份不可混同冶 [37],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协议

必须体现这种区分,促使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地聚焦学术伦理责任,而非法律利益交换。
同时,在具体的合同管理与协议规范设计过程中,应当融入“指导—合作型协议冶的理念,强调双方在

合作过程中共同承担的学术伦理义务,以契约形式确立清晰而适当的责任链[38],避免利益导向造成

的伦理偏差;协议还应明确指出导师对选题、方法与资料收集的建议均系基于学术自由和学生自主权

的参考性指导,而非成果的共同创作者,防止将契约关系误解为交易关系;应在协议内设置针对数据

安全、成果共享及衍生研究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导师与学生间的伦理平衡与合作互信;在医学、工
程等涉及多主体协作的跨学科研究中,应在附件或补充协议中具体界定不同参与方的贡献类别,避免

“贡献—署名冶错配的伦理困境。
(三)机制层面:知识产权与学术评价的有效创新

博士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往往与学术评价体系存在密切的联系[39]。 导师的指导权、学生

的创作权与学位授予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之间的冲突,常常导致学术评价的不公正与不透明。 为避

免知识产权问题对学术评价的负面影响,学位授予单位应加强对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的规范化管理,
建立清晰的管理框架,确保在学术成果创作过程中,著作出版权、署名权归属及其在学术评价中的权

重得到合理安排。 在该过程中,学位授予单位可以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处理博士学位

论文的著作权问题,以确保各方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并明确学术成果的合法归属。 此举不仅有益于避

免学生在学术创作过程中遭遇侵权或剥夺权益的责任风险,还能规范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合作关

系,优化相关著作权的信息存证与资源清理。 同时,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是解决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

归属问题的重要方面。 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许多学位授予单位将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与导师

的学术声誉直接挂钩,忽视了学生作为独立学者的贡献[40],容易导致知识产权的非公正归属,进一步

影响学术评价的公平性。 为此,学位授予单位应推动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建立既能合理评价导师学

术贡献,又能保障学生创作成果的公正评价标准:(1)学术评价应侧重论文的学术质量与创新性,而
不仅仅是导师的指导意见;(2)学术评价应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同行评审、学术会

议反馈等;(3)学位授予单位应加强对学生学术成果的独立性认定,将学生的创作贡献纳入学术评价

的核心考量范围。
(四)伦理层面: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协同发展

为防止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对学生的原创性研究产生过度干预,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与著作权归属

的伦理指南首先应明确导师指导干预的界限,清晰区分学术建议与成果直接干涉之间的界限,确保导

师仅在学术方法引导和学术质量监督范围内履职[41]。 其次,伦理指南应详细规定保护学生学术独立

性的具体措施,包括确保学生在研究选题、研究路径与研究结论上的自主权,防止导师将学生成果纳

入个人研究成果体系而造成著作权与学术权益混淆。 再次,伦理指南的实施应明确其与教育部《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等现行文件的协同衔接关系,特别是在导师指导义务、学术道德操守与学术

指导界限方面,应对现行规范进行精准的补充和深化,以防止伦理指南与已有规范产生重叠或冲突,
从而提升伦理标准在法律实践中的可行性。 最后,伦理指南还应要求学位授予单位加强学术诚信教

育,强化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机制,防止抄袭、数据造假等问题的发生[42]。 此外,博士学位论文的

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内部的事务,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43],特别是当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社会

影响力时,平衡个人权益与社会责任就变得尤为重要。 因此,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机构在制定伦理指

南时,需强调学术研究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倡导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学术创作理念。 同时,伦理指南

应提出明确的道德标准,要求学术创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创作中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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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避免学术成果的知识产权的滥用;导师和学生在学术创作中应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确保

学术成果不仅对学术共同体有益,也能为社会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提供积极贡献。

六、结摇 摇 语

通过深入探讨博弈论视域下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反思与治理,揭示了在数字时代和学术

出版环境日益复杂的场域背景下学生、导师与学位授予单位构成的三边权力网络,因制度规范的滞后

与评价指标的工具化,易将博士生的独立创新边缘化,出现“指导—资源—评价冶三重错位。 学术自

主的维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学术创新的建设成为学术伦理上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然而,教育性博

弈提示我们,博弈的终极目标并非重新分配利益,而是经由揭示其内在缺陷倒逼制度完善,以维护博

士生在学位论文创作链条中的原创性主导地位。 权属治理应对《著作权法》《学位法》《高等教育法》
进行系统衔接,明确博士生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实质所有权,将导师贡献限定为“指导性权利冶而非共

同著作,同时赋予学位授予单位以公共管理义务而非所有权期待。 以“学术自主—公共善治冶的双重

伦理价值准则重塑评价机制,确保学术资源供给与评价权力不被滥用,并通过透明化协商与可追溯机

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以法律与伦理双轨并进,在保障知识共享与鼓励独立创新之间取得动态平

衡,使博士教育重新回归培养自主研究者的初衷。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构建兼顾法律与伦理双重维度

的博士生学术创新与知识传播生态系统,为持续完善我国博士生教育治理提供切实的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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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utors or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Who Owns the Copyrigh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ZHAO Wenzheng1,ZHANG Liguo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1140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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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ents, tutors and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often find themselves in conflict over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hich exposes the deficiency of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in
protecting the copyrigh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lthough the Copyright Law, the Academic Degrees Law
and Higher Education Law havepreliminarily regulated the copyrigh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specific provisions,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utors and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to define the
ownership of copyright in practice, resulting in legal ambiguity. The creat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s a
process in which three parties participate together, makes its copyright ownership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tripartite game relationship, students are often forced to give up part of their copyrights in exchange for
academic resources or degree certification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legal awareness. Tutors,
as academic instructors, are faced with ethical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guiding rights and students 爷
independent creation. As provide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and supervisor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lleges and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are prone to restrict students爷 academic freedom and creative
autonomy due to excessive intervention. The divis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ust be based on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academic
integr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udents 爷 creative autonomy and tutors 爷 academic
contribution rights must be clarified.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legal ownership of the copyrigh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standardiz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the
students, tutors and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innovate mechanism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thical norms and legal system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governing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

Key word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pyright; academic guid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ducationa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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